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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

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榕市监知〔2023〕120 号

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申报 2023 年度
福州市专利奖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大力扶持和培育自主知识产权，推进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

设，加强专利转移转化，根据《福州市专利奖评审办法》（榕政办

规〔2023〕4 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我局决定启动 2023 年度福州

市专利奖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申报时间

2023 年 4 月 21 日—6 月 21 日。

二、材料报送时间

（一）受理窗口

所在地县（市）区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负责初审并签

署推荐意见，并将申报材料纸件一份及其电子件统一报送至福州

市政务服务中心四楼经营管理类窗口 423—426 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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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受理时间

1.6 月 26 日：鼓楼区、台江区、永泰县；

2.6 月 27 日：仓山区、晋安区；

3.6 月 28 日：马尾区、闽侯县、闽清县；

4.6 月 29 日：福清市、长乐区、罗源县；

5.6 月 30 日：连江县、高新区。

（三）受理形式

项目申报主体根据通知要求进行申报，按属地原则将申报材

料报送至县（市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1.福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法人、非法人组织或自然人。

2.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被授予国家发明、实用新型、外观设

计的专利（不含国防专利、保密专利）。

3.该专利法律状态稳定有效，且不存在专利权属纠纷、发明

人或者设计人纠纷等问题，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

效审理部未受理该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等情形。

4.该专利已在本市辖区内实施，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

社会效益。

5.该专利申报前未曾获得过国家、省、市专利奖奖项。

6.同一个申报人申报市专利奖时，当年只允许申报一项。

7.申报单位须 3 年内（含 3 年）未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

法失信名单、经营异常名录（异常标注）和不存在国家企业信用

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市场监管部门行政处罚等相关失信信息（已

信用修复或移出的除外），并未发生涉黑涉恶情形。
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6705465-6919448.html


- 3 -

四、申报材料

1.《福州市专利奖申报书》1 份及电子文档，可从福州市知识

产权网（网址：http://www.fuzhou.gov.cn/zgfzzt/zscqj/）“知

识产权公告”栏下载；

2.申报专利的专利证书、专利授权公告文本扫描件；

3.申报人为单位的，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申报人为自

然人的，提供有效身份证或居住证复印件；

4.申报人为非专利权人的，需提供专利权人同意申报的声明

以及对专利享有合法实施权的说明材料；

5.外观设计专利应提供产品的实物彩色照片；

6.专利实施所产生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的佐证材料；

7.针对申报专利采取的保护和管理说明材料；

8.实用新型、外观设计专利应提交近一年专利权评价报告原

件；

9.项目应用证明材料中，填写专利许可情况的，应当提交专

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证明；填写专利质押融资情况的，应当提交

专利质押登记通知书；对于主要依靠参评专利取得市场竞争优势

的，应当提交参评专利涉及的产品在国家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认

定试点平台（网址为 http://www.zlcp.org.cn/）上的备案证明；

填写经济效益数据的，须提交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参评

专利经济效益专项审计报告等证明材料。

五、报送材料要求

1.书面申报书和附件用 A4 纸，按顺序竖向左侧装订或胶装成

册，不另加塑料封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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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申报人还可根据需要自愿提供专利项目产品、模型。

3.各县（市）区市场监管局要认真履行推荐职责，做好 2023

年度市专利奖项目推荐材料的审核把关工作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1.业务咨询

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张宇，联系电话：22032293。

2.窗口咨询

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四楼经营管理类窗口 423—426 号，联系

电话：87752082，地址：福州市台江区高桥路 69 号。

附件：福州市专利奖申报书

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4 月 1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18 日印发


